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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件 

桂交法规发〔2017J 155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 
公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的通知 

各市交通运输局，自治区公路管理局、高速公路管理局： 

为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水平，促进全区公路运输行政

处罚权合法、合理、公平、公正、公开，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2016-2020年）》精神，结合我区公路运输行政处罚工作实际， 

我厅重新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印

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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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桂交法规发〔2012] 146号）同时废止。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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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试公路行政处 iIFh 量标准 

表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罚部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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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一般 

擅自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后，自行拆除相关设施，积极消除违法行为影响和后果，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涉及收费公 

情节较重 

擅自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后，自行拆除相关设施，积极消除违法行为影响和后果， 

但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可处违法所得1 

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 

路的按照本

表第3条“擅

自在公路上

设立收费站 

（卡）收取

车辆通行费 

”进行处理 
情节严重 

擅自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后，拒不改正，又不自行拆除相关设施，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2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 

擅自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后拒不改正，又不自行拆除相关设施，且有违法所得的 

… 
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可处违法所得2 

L 以上3倍以下罚款 

0
'
 
 

公路建设项目擅

自施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五

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有

关交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施工的，交通

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施工，并可以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

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

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 

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

以下的罚款。 

3.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

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项目法人

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

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的，责令改

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擅自施工的，责

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视情节可处工

程合同价款1％以上2％以下罚款。 

情节一般 

公路建设项目己经批准立项，并按国家规定实行法人负责

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但未取得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施工许可擅自施工，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

后，拒不停止施工的 

可处20000元以下罚款 

“
一
 

情节较重 
公路建设项目己经批准立项，但未落实国家规定实行法人

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擅自施工的 
可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公路建设项目没有经过批准立项，擅自施丁的 可处30000元以上4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 

公路建设项目没有经过批准立项，且与城市建设发展规划

或其他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相冲突的 
可处4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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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罚部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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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在公路上设 

立收费站（卡） 

收取车辆通行费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 

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 

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或者应当终 

情节一般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自行拆

除收费设施、积极消除违法行为影响和后果，没有违法所

得的 

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止收费而不终止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强

制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

士5万元以下的罚款；负有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

员的，依法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的行政

处分。 

情节较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自行拆

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

上3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拒不改

正，又不自行拆除收费设施，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拒不改

正，又不自行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

上5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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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

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

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或者应当终

止收费而不终止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强

制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负有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

员的，依法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的行政

处分。 

情节一般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令改正后，终止收

费，自行拆除收费设施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0元以卜 

20000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终止收

费，但未自行拆除收费设施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000元以卜 

30000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3倍以上4倍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拒不终

止收费，又不自行拆除收费设施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0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责



广西壮族II治区公路行政处巍自由载量标准 

表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罚部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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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的设置不

符合标准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 

情节一般 
收费站的设置不符合标准，经责令改正，主动纠正，且没

有造成后果的 
处50000元以上80000元以下罚款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

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 

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收费站的

设置不符合标准或者擅自变更收费站位

置的。 

情节较重 
收费站的设置不符合标准，经责令改正，拒不纠正，但没

有造成后果的 
处8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收费站的设置不符合标准，经责令改正，主动纠正，但己

经造成后果的 
处10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 

收费站的设置不符合标准，经责令改正，拒不纠正，并已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1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内匕
 

擅自变更收费站

位置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

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 

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收费站的

设置不符合标准或者擅自变更收费站位

置的。 

情节一般 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未造成后果的 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造成后果的 处1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乃
了
 

未按照国家规定

的标准和规范对

收费公路及沿线

设施进行日常检

查、维护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

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 

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国

家规定的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及沿线

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的。 

情节一般 
公路日常检查、维护不及时，没有造成后果，经自治区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及时改正的 
处50000元罚款 

情节较重 

公路日常检查、维护不及时，造成影响路容路况及行车安

全等后果，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及时改正的 

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公路日常检查、维护不及时，造成影响路容路况及行车安

全等后果，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未及时改正的 

处10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 

公路日常检查、维护不及时，影响路容路况，造成安全事

故、被新闻媒体曝光、严重不良影响等严重后果的 
处1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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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罚部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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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

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

线的。 

情节一般 
未按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未造成后果，经自治

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主动改正的 
处50000元罚款 

情节较重 

未按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影响公路交通安全，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未及时改

正的 

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未按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造成安全隐患或安全

事故等严重后果，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后未改正的 

处1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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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

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道口

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或者道口

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的。 

情节一般 
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及时纠正，未造成安全事故的 
处50000元以上8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未及时纠正，但未造成安全事故的 
处8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造成安全事故或产生不良

社会影响的 
处1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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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

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道口

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或者道口

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的。 

情节一般 

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安全事故处50000 

的 

元罚款 

情节较重 

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但未造成安全事处50000

故的 

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道口数量于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造成安全事故或产生处100000
不良社会影响的 

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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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罚部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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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

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遇有

公路损坏、施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等影

响车辆正常安全行驶的情形，未按照规

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未进行提示、 

公告，或者遇有交通堵塞不及时疏导交

通的。 

情节一般 

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未进行提示、公告，未

造成交通堵塞、安全事故等后果，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处50000元罚款 

情节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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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未进行提示、公告，造

成交通堵塞、安全事故等后果，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处10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 

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未进行提示、公告，造

成交通堵塞、安全事故等后果或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经自

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没有及时改

正或者改正不到位的 

处1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咫
  

应当公布有关限

速通行或者关闭

收费公路的信息

而未及时公布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

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应当

公布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的

信息而未及时公布的。 

情节一般 

应当公布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的信息而未及时

公布，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整改后， 

及时改正，未造成交通堵塞、安全事故等后果的 

处50000元罚款 

情节较重 

应当公布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的信息而未及时

公布，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整改后， 

不及时改正，但未造成交通堵塞、安全事故等后果的 

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应当公布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的信息而未及时

公布，造成交通堵塞、安全事故或产生不良影响的 
处10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 

重 

应当公布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的信息而未及时

公布，造成重大交通堵塞、重大安全事故或产生重大不良

影响的 

处1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iJJ自由载量标准 

表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iii部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13 

管
务
门
范
行
 

营
国
部
规
进

护

经
照
管
术

程
养

路
按
主
技
规
路

收
理
院
规

和
收

公
未

通
的

作
公

费

者
交
定
操
费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收费公路经营管理

者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收费公路养护

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

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止收费。责令停止收费后30日内仍

未履行公路养护义务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指定其

他单位进行养护，养护费用由原收费公

路经营管理者承担。拒不承担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情节一般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收费公路养护，拒不改正但尚未造

成危害的 

责令停止收费1日 

情节较重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收费公路养护，拒不改正，影响收

费公路安全畅通的 

责令停止收费3日 

情节严重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收费公路养护，拒不改正，造成一

定危害的 

责令停止收费7日 

情节特别严 

重 

通
 
规
 

经
操
 
营

作
 
管
规
 
理
程
 
者
进
 
未
行
 
按
收
 
照
费
 
国
公
 
务
路
 
院

养
 
交

护
 
主
拒
 
管
不
 
部
改
 
门
正
 
定
造
 
的

成
 
技
严
 

 
贵令停止收费10日 

14 

公
未
和
 
路
履
水
 
经
行
土
 
营
公
保
 
管
路

持
 

收
理
绿
义
 

费
者
化
务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违

反本条例的规定，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

未履行公路绿化和水土保持义务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对原收费公路经

营管理者处履行绿化、水土保持义务所

需费用1倍至2倍的罚款。 

	

收

术重 费规危 公范害 路和的 

情节一般 

务 质
 
土
人
 
保
民
 
持
政
 
义
府
 
务
交
 
’
通
 
未
运
 
造
输
 
成
主
 

未
水
管
 
履
土
部
 
行
流
门
 
公
失
责
 
路

和
令
 
绿
公
改
 
化
路
正
 
义
地
后
 
或
灾
及
 
未
害
时
 
履

，
进
 
行
经
行
 
公
自
改
 
路

治
正
 
水
区
的
 

可不予处罚 

l

一
 

情节较重 

未履行公路绿化义务或未履行公路水土保持义务，未造成

水土流失和公路地质灾害，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后，未及时改正或改正不合格的 

｝可处履行绿化 水土保持义务所需费 
｝用1倍的罚款 

情节严重 

未履行公路绿化义务或未履行公路水土保持义务，造成水

土流失和公路地质灾害，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后，未及时改正或改正不合格的 

｛可处履行绿化 水＊保持义务所需费 
｛用2倍的“款 

注；1、表中“以上”不包含本数， “以下”包含本数； 

2、本标准只对行政处罚进行规定，不涉及当事人承担的其他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3、行政处罚案件中有法定减轻、从轻、从重情节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裁量。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iji自由裁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 l-IJ部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擅自占用公

路、公路用 

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

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挖掘公

路的。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

至第五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

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许可

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

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下的

罚款。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办法》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违反本办法第

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其他占用、挖掘公路和公路

用地的行为。 

占用公路5平方米以下，经责令停止后，立即自行纠

正，恢复公路原状，未造成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情节轻微 

占用公路用地10平方米以下，经责令停止后，立即自

行纠正，恢复公路用地原状，未造成后果的 

情节一般 

占用公路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占用公路用地10平方米以上20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较重 

占用公路10平方米以上50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占用弯道、桥头、纵坡路段路面10平方米以下的 

占用公路用地20平方米以上50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严重 

占用公路50平方米以上200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占用弯道、桥头、纵坡路段路面10平方米以上50平方

米以下的 

占用公路用地50平方米以上的 

占用公路，造成1小时以上交通堵塞的 

｝青节特别

严重 

占用公路200平方米以上的 罚款基数为20000元，占用公路面

积每增加10平方米，罚款增加1000 
占用弯道、桥头、纵坡路段路面50平方米以上的 元，但罚款总额不超过30000元 

占用公路，造成1小时以上交通中断的 

可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占用弯道、桥头、纵坡路段路面，造成安全事故或者

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
 
法
 
行
 
为
 
表
 
现
 
形
 
式
 

量化标准 备注 

”
尸
】
 
 

擅自挖掘公

路、公路用 

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

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挖掘公

路的。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

至第五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

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许可

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

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下的

罚款。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澎 办法》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违反本办法第

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其他占用、挖掘公路和公路

用地的行为。 

情节一般 

点式挖掘（深度20CM以上）公路3个点以下的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挖掘公路5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较重 

点式挖掘（深度20CM以上）3个点以上5个点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挖掘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严重 

点式挖掘（深度20CM以上）5个点以上10个点以下的 

可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挖掘10平方米以上20平方米以下的 

擅自挖掘造成1小时以上交通堵塞的 

情节特别

严重 

点式挖掘（深度20CM以上）10个点以上的 罚款基数为10000元，点式挖掘每

增加1个点、挖掘面积每增加5平方 

4击4‘书‘、，、屯了 i甘一 i1L ．、砚 	L ,沪， 
挖掘20平方米以上的 

米，罚款增加2000元，但罚款总额 

不超过30000元
门、声‘旦声‘J、八)V'JJLJ 

擅自挖掘造成1小时以上交通中断、安全事故或者他人篇下为‘。：n

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 

八n；导！、！卜 qflfl(lfl千川下91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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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二 人般路政处 :ii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八
通J
  

同

按
程

修
跨
桥

、
道
  

 
 
意
照
技
建

越
梁

涵
等
 

或
公
术
穿
公

、
洞
设

经
未

工
准

、
的
槽
隧

未
者
路

标
越
路

渡

、
施
 

下
违
反
路

、
 
路
 
止
 

第

、
架
 
行

，
 
同

越
 

国

’
万
定
求
设
区

五
门
五

偿

，
或
 

分
公

，
法
工
 

有
止
违
公
设
 
公
一

停
罚
法

梁
门
 

法

定
 
：
经
跨
线

六
责
‘

未

或
 
共
行

构
以

反

修
缆
 
下
条
的

定
求

埋

十
门
 
：
者
槽
 
民

法
机
一
兀
违
路
电
 

有
六
下
规
要

、
 
 

条

令
二

按

者
 
和
为
责
下
本
建

、
 
列
的

罚

，
修
设

法
通
下
经
桥

。
(

有
公
以

，
、
置
 
十

分
：
一
四
术
或

七
部
款
或

渡
 
人
违
理

万

)

公

、
 
十
以

条
的

设

分
主
的
同

梁
 
中
下

路
上
‘

穿
管
 

三
第
万
十

标
者

第
管

罚
意

、
 
华

列
管
三
二

越
线
 
条

七
一
兀
五
准
架

路
交
以

未
建
的

施
 
者
一
兀
任

越
设
 

一
一法
处

第
技

槽

公

由

元

’
修
施
实

条
或
干
责

跨
者
 

第
路
可

分
程
渡

和
的

：
一规
要
等
治
十
部
处
赔

定
道
 
定
哎

为
路
路
梁

共
一
处
条
的

缆
自
＝

一
管
以
担
规

隧
 
规
照
行
公

公
桥

。
 
 

停

)

照
架
 
国
之
令
的
办

桥

龙
 
违

规
款
未
建

管

上
列
法
本

工
埋

2
.法
的
违
款
十

渡
等

3
.为
责
‘

意

、
电

民

之
以

五
准
电

族

第
主
可
承
项

、
 
理

依
法
仗

照
的
的

华

行

’
四
术

线
西
法
交
为
依

第
涵
的

政
的

止

违
未

公
设

人

为

可
十
标

、
壮
分
通

’
法
二

洞

。
管

，
违
反
按
路

施

中
法

为

第
技
管

广
办
由
行
并

条

、
施
路
一

停

)

者
越
等

哎

违
行

法
程
设
哎

)

’
法

，
八
槽
设

(
K之
令

二
或
穿

缆
 

情节一般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跨越、穿越公

路架设桥梁、渡槽，未建成且拒不停止违法行为，但

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跨越、穿越公

路架设桥梁、渡槽、涵洞、隧道等设施且未建成，拒

不停止违法行为，己造成后果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跨越、穿越公

路架设桥梁、渡槽、涵洞、隧道等设施，己建成，但

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跨越、穿越公

路架设桥梁、渡槽、涵洞、隧道等设施，己建成，己

造成后果的或有其他从重情形的 

可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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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l 

量化标准 	｝备注 

4
  

未经同意或

者未按照公

路工程技术

标准穿越、 

跨越公路架

设、埋设管

线、电缆等

设施 

未经同意或

者未按照公

路工程技术

标准在公路

用地范围内

架设、埋设

管线、电缆

等设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

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 

情节一般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穿越、跨越公

路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或在公路用地范围内

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经责令停止后自行拆

除相关设施，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 

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办法》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违反本办法第

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 

渡槽、涵洞、隧道或者设置管线、电缆、龙门架

等设施的。 

3. 《路政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

为之一的，依照《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公路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未经同

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修建跨越 

、穿越公路的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的。 

情节较重 

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穿越、跨越公

路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或在公路用地范围内

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经责令停止后未自行

拆除相关设施，但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同
设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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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穿
路
果
 
越
用
的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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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只
。
  

从事危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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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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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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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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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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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共
一
处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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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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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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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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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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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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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公

路
交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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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法
处
第
业

和
的
一
二
规
 

定

(
K为
路
安

中
法
为

第
 
路
一

停

)

事

华
行

’
四
 
政
的

止
违
危

上
列
法

本
的

2
.为
责
‘

准

人
为
可
十
 

管

，
违
反

及
 

清节一般 
违法作业己经影响公路安全，当事人主动停止违法行

为恢复原状，没有造成后果的 
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违法作业己经影响公路安全，经责令停止后，当事人

未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但没有造成后果的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违法作业危及公路安全，造成后果，经责令停止后， 

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违法作业危及公路安全，造成后果，经责令停止后， 

当事人未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的 
可处10000元以上阅000元以下罚款 

八0
  

、
可
面
自
行

履
能

的

在
驶

车

和
路

擅
上

轮
车
害
具
路

铁
带

损
机
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

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

能损害路面的机具擅自在公路上行驶的。 

2. 《路政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

为之一的，依照《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公路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铁轮车 

、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擅自在公路

上超限行驶的。・ 

情节一般 造成路面损害面积20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造成路面损害面积20平方米以上50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造成路面损害面积50平方米以上100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造成路面损害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的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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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月
了
 

路
 
附
 

损
属
 
坏
设
 
公
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

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损坏、移动 

、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挪动建筑控制区

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损坏、 

擅自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公

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可能危及公路

安全的。 

3. 《路政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

为之一的，依照《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公路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

规定，损坏、移动、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 

、挪动建筑控制区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

安全的。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第四十

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农村公路损坏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情节一般 路产损失2000元以下的 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路产损失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路产损失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路产损失10000元以上的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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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8
  

擅自移动、 

涂改、遮挡

公路附属设

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

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损坏、移动 

、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挪动建筑控制区

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损坏、 

擅自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公

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可能危及公路

安全的。 

3. 《路政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

为之一的，依照《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公路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

规定，损坏、移动、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 

、挪动建筑控制区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

安全的。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第四十

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农村公路损坏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情节一般 
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经责令停止后及时

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防护设施、公路标志、标线等

交通安全设施以外的公路附属设施，影响其使用功能

的 

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防护设施、公路标志、标线等

交通安全设施，影响其使用功能的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造成安全事故或者造

成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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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9
  

} 

损坏、挪动

建筑控制区

的标桩、界

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

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损坏、移动 

、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挪动建筑控制区

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损坏、 

擅自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公

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可能危及公路

安全的。 

3. 《路政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

为之一的，依照《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公路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

规定，损坏、移动、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 

、挪动建筑控制区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

安全的。 

情节一般 损坏、挪动标桩、界桩1根的 可处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损坏、挪动标桩、界桩1根以上5根以下的 可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损坏、挪动标桩、界桩5根以上10根以下的 可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损坏、挪动标桩、界桩10根以上的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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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1
0
 

 

利用公路附

属设施架设

管道、悬挂

物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有下

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

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损坏、移动 

、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挪动建筑控制区

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损坏、 

擅自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公

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可能危及公路

安全的。 

3. 《路政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

为之一的，依照《公路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公路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

规定，损坏、移动、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 

、挪动建筑控制区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

安全的。 

情节轻微 

正在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经责令

停止后，及时停止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恢复原状，未

造成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情节一般 
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经责令停止

后，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利用公路防护设施、公路标志等交通安全设施以外的

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影响其使用功能

的 

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利用公路防护设施、公路标志等交通安全设施架设管

道、悬挂物品，影响其使用功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造成安全事

故或者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1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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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涉路工程

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 

情节一般 
经许可的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 
经责令停止后及时停止违法行为的 

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经许可的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 

经责令停止后未停止违法行为的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未经许可的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

通，经责令停止后及时停止违法行为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未经许可的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

通，经责令停止后未停止违法行为的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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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12 

在公路上及

公路用地范

围内从事摆

摊设点、堆

放物品、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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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路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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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其他损

坏、污染公

路和影响公

路畅通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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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节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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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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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

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一！

条规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由交通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澎 办法》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 

造成公路污染、损坏和影响公路畅通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打场、 

晒粮、种植作物、放养牲畜、积肥或者焚烧物品

的；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规

定，其他污染、损坏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第四十

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农村公路损坏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损坏公路路面1平方米以上5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一般 
污染公路路面或堆放面积10平方米以上20平方米以下

的 

造成 l小时以下交通堵塞的 

} 

情节较重 

损坏公路路面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下的 

污染公路路面或堆放面积20平方米以上50平方米以下合 

利用边沟排放污物造成公路排水设施淤积较重或所排

放污物具有一定腐蚀性的 

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造成1小时以上交通堵塞的 

情节严重 

损坏公路路面10平方米以上的 
罚款基数为2000元，损坏路面每增

加1平方米，污染路面每增加b平方

米，罚款增加50元，但罚款总额不

超过5000元 污染公路路面或堆放面积50平方米以上的 

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造成公路排水设施淤积严重或

所排放污物具有严重腐蚀性的 可处2000元以上3500元以下罚款 

造成30分钟以上2小时以下交通中断的 

情节特别

严重 

造成2小时以上交通中断、安全事故或者造成他人人身

损害、财产损失的 
可处3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 rTEiijj 由裁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龟些j 

13 

将公路渡口

码头作为横

水渡、好渡

或者其他用

途码头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办法》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由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

规定，将公路渡口码头作为横水渡、好渡或者其

他用途码头的。 

情节一般 

将公路渡口码头作为横水渡、好渡或者其他用途码 

头，经责令停止后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事

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将公路渡口码头作为横水渡、好渡或者其他用途码 
头，经责令停止后未停止违法行为，但未造成安全事

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
 
处
 

0
'
 
0
 
0
 
0
 

元
 
以
 
上
 

5
 
0
 
0
 
0
 

元
 
以
 
下
 
罚
 
款
 

 
}
  

情节严重 

将公路渡口码头作为横水渡、好渡或者其他用途码

头，经责令停止后停止违法行为，但己造成安全事故 

、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将公路渡口码头作为横水渡、好渡或者其他用途码

头，经责令停止后未停止违法行为，造成安全事故、 

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14 

路

用
打

、

、
、
焚

上

地

场
种
放
积
烧

及
范

、
植
养
肥

物

公
路

内
粮

物
畜

者

在
公
围
晒

作
牲
或

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七条 违反

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

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一

条规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由交通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造成公路污染、损坏和影响公路畅通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干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打场、 

晒粮、种植作物、放养牲畜、积肥或者焚烧物品

的；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规

定，其他污染、损坏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第四十

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农村公路损坏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情节轻微 

打场、晒粮、种植作物、积肥或者焚烧物品面积在10 
平方米以下，经责令停止后，当场自行纠正，未造成

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情节一般 

打场、晒粮、种植作物、积肥或者焚烧物品面积在10 
平方米以上20平方米以下，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放养牲畜拒不赶离公路，未造成后果的 

情节较重 
打场、晒粮、种植作物、积肥或者焚烧物品面积在20 
平方米以上50平方米以下，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打场、晒粮、种植作物、积肥或者焚烧物品面积在50 
平方米以上，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打场、晒粮、种植作物、放养牲畜、积肥或者焚烧物

品，造成1小时以上交通堵塞、安全事故、公路损坏或

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锁象由裁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
 
化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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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堵塞、损坏

公路排水设

施 

情节轻微 
堵塞公路排水设施5米以下，经责令停止后，及时自行

疏导公路排水设施，未造成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l 

情节一般 
堵塞公路排水设施5米以上10米以下、损坏公路排水设

施5米以下的 
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办法》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造

成公路污染、损坏和影响公路畅通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堵塞、损坏公路排水设施的。 

情节较重 
堵塞公路排水设施10米以上30米以下、损坏公路排水

设施5米以上20米以下的 
可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堵塞公路排水设施30米以上50米以下、损坏公路排水

设施20米以上40米以下的 
可处3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堵塞公路排水设施50米以上、损坏公路排水设施40米
以上的 

堵塞、损坏公路排水设施引起公路排水不畅、造成公

路损坏的 

可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16 
为
  

将
试
 
公
车
 
路

场
 
作
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七条 违反

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

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一

条规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由交通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造成公路污染、损坏和影响公路畅通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打场、 

晒粮、种植作物、放养牲畜、积肥或者焚烧物品

的；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规

定，其他污染、损坏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 

情节一般 
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检验摩托车或小客车刹车性

能，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检验摩托车及小客车以外的机

动车刹车性能，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造成公路损坏、交通堵塞、安

全事故或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一」 
0 

{ 

t夕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蒸自 ' -H '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铆i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17 
造成公路损

坏未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

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造成公路损坏，未报告的， 

由交通主管部门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一般 路产损失2000元以下的 处5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路产损失2000元以上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18 

擅自在公路

用地范围内

设置非公路
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

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拆除，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设置者负 

担。 

情节轻微 
初次设置移动式非公路标志和悬挂跨路横幅，经责令

停止后，立即自行纠正，且没有造成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情节一般 

两次以上设置移动式非公路标志的 
可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悬挂跨路横幅3条以下的 

利用公路附属设施设置墙体标语类非公路标志10平方

米以下的 

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设置附着式店名牌、广告牌、宣传牌2块以下的 

设置独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较重 

设置附看式店名牌、厂告牌、宜传牌2块以上5块以下 
配1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跨路横幅3条以上10条以下的 

利用公路附属设施设置墙体标语类非公路标志10平方

米以上的 

设置独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10平方米以上40 
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严重 

设置附着式店名牌、广告牌、宣传牌5块以上的 罚款基数为5000元，每增加1块／

条，罚款增加500元，但罚款总额 

跨路横幅10条以上的 不超过20000元 

设置独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40平方米以上80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平方米以下的 

设置独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80平方米以上200 
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设置独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版面面积200平方米以上的 
可处1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在公路用地内擅自设置非公路标志，侵入公路限界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情节轻微翼姿藻铲奖翼蟾挂皇聂 T 

造成后果的 

正标叠篡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T'J*1 JLJW hioo0TF 19 
'2 :*lJ 	 'i)) 	-t ;:（鬓纂熊 PA FJAT ., 	 JAb3754 : TflI KT 2A ：书次 h1000L500OT19 iJ 	 KT12A 500O10000&F1L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清菜掣嚣翼毙翼蟾纂公露禁裘鬓毓全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轰增竺冬冬 

「 

2。曝器提圭霭赣于雷套箕赢篡纂瞥黯婴情节严重平面交叉道口搭接宽度8

擅自在公路卷害请（六）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情节较重平面交叉道。搭接宽度5

1. (箕A 霏黑鹭幕>) iA疑增覆黯情节轻微 liE 
交叉道口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处 

煞翼 T2. 	 条例》第二十七条进行下列情节一般平面交叉道口搭接宽度5 
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 

蔡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进行 

）;li::;: i夔Tff!-+tJLJ+-t 

, 瞿疆 J)U' *造磊4WiLi 其竞臀赣‘月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米以下的 

米以上8米以下的

米以上10米以下的 处20000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平面交叉道口搭接宽度1 。米以上的 *, 	bfl5000, {EiMt500 鬓：翼Yi300005,「凳 t Ibiii 

巍直酬棘翼黔毙翼一‘款资葺髯蹂架翼藻量。“'"'"“处35000 兀以上50000兀以下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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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区

扩

、
物

建
内
建

地
等

筑

修
建
面
设

公

制

、
物
筑

在
控
建
筑

构
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十一条 违反

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

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

设施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可以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建筑者、构筑者承担。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有关费用由违法

行为人承担： （一）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 

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 

、电缆等设施的。 

情节轻微 
正在修建或扩建，经责令停止后，及时自行拆除，且

没有造成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情节一般 

修建面积20平方米以下或扩建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修建墙体构筑物长度30米以下或扩建墙体构筑物长度 

20米以下的 

地面构筑物10处（根）以下的 

情节较重 

修建面积20平方米以上50平方米以下或扩建面积10平
方米以上30平方米以下的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修建墙体构筑物长度30米以上100米以下或扩建墙体构

筑物长度20米以上b0米以下的 

地面构筑物10处（根）以上15处（根）以下的 

情节严重 

修建面积50平方米以上或扩建面积30平方米以上的 
罚款基数为30000元，建筑面积每

增加5平方米，墙体构筑物长度每

增加10米、杆状构筑物每增加5 
米，罚款增加5000元，但罚款总额 

修建墙体构筑物长度100米以上或扩建墙体构筑物长度 

50米以上的 

地面构筑物15处（根）以上的 

不超过50000元 

情节特别

严重 

修建、扩建建筑物、场面构筑物影响交通安全、造成

安全事故或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3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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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23 

路
区

线
设

自

筑

埋
电

在
控
设
缆

公

制
管
等

擅
建

内

、
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十一条 违反

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

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

设施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可以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交通主

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建筑者、构筑者承担。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有关费用由违法

行为人承担： （一）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 

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 

、电缆等设施的。 

情节轻微 
埋设管线、电缆长度50米以下，经责令停止后，及时

自行纠正，且未造成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情节一般 埋设管线、电缆长度50米以上100米以下的 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埋设管线、电缆长度100米以上200米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埋设管线、电缆长度200米以上300米以下的 可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埋设管线、电缆长度300米以上的 

罚款基数为30000元，管线、电缆

每增加1米，罚款增加100元，但罚

款总额不超过50000元 

擅自埋设管线、电缆造成己有的经过许可的管线、电

缆损坏的 
可处3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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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二 一般路政处 ijJ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一
沮
一
 
 

i
]
  

24 

利用公路桥

梁进行牵拉 

、吊装等危

及公路桥梁

安全的施工

作业；利用

公路桥梁 

（含桥下空

间）、公路

隧道、涵洞

堆放物品、 

搭建设施、 

进行明火作

业；铺设高 

压电线和输 

送易燃易爆

或者其他有 

毒有害气体 

、液体的管

道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

物品、搭建设施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一般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进行

明火作业的 

1.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 禁止利用

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

施工作业。 

禁止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 

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

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 

道。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

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造成公路污染、损坏和影响公路畅通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在公路桥梁、地下通道、管涵内堆

放物品、进行明火作业、搭建设施的。 

情节较重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

物品、搭建设施面积2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下的 
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

物品、搭建设施面积10平方米以上30平方米以下的 

处50000元以上80000元以下罚款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铺设

高压电线，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

体的管道，未造成后果的 

使用机械、船舶等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

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的 

情节特别

严重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

物品、搭建设施面积30平方米以上的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

物品、搭建设施或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

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造成后果的 

处8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作业，造成公路桥梁损

坏、安全事故或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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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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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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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污

漏
散

坏
路
拖

坏
路
的

辆
地
落
者
成

损
的

抛

物
污
者
行

路

属

装
拖

、
飘
公
坏
 
；
撒
品
染
载

驶

及
设

车
触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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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面
染

、
落

、
或
地

公
附
  

 
 
载
行

遗
散
路

、
泄

、
损
公
物
损
公

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七条 违反

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

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一

条规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由交通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九条 车辆装载

物触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路

面损坏、污染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造成公路污染、损坏和影响公路畅通的，由交通

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六项规定，泄漏、抛撒、散落物品损坏、污染

公路或者载物拖地行驶损坏公路及公路附属设施

的。 
4. 《路政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违法行

为之一的，依照《公路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处五千元以下罚款：（一） 

违反《公路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造成公路路面

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第四十

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农村公路损坏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情节一般 

造成路产及公路附属设施损失1000元以下的 

处1000元罚款 掉落、遗撒、飘散、泄漏、抛撒、散落面积10平方米

以下的 

造成公路路面污染面积5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较重 

造成路产及公路附属设施损失1000元以上5000元以千

的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掉落、遗撒、飘散、泄漏、抛撒、散落面积10平方米

以上30平方米以下的 

造成公路路面污染面积5平方米以上20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严重 

造成路产及公路附属设施损失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

的 

处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掉落、遗撒、飘散、泄漏、抛撒、散落面积30平方米

以上50平方米以下的 

造成公路路面污染面积20平方米以上40平方米以下的 

情节特别

严重 

造成路产及公路附属设施损失10000元以上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掉落、遗撒、飘散、泄漏、抛撒、散落面积50平方米

以上的 

造成公路路面污染面积40平方米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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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代 

～ 

EM 

~~1．、』‘～ 

纂雀鉴露 2 
抢; 赞1-I. 	4-r 	rk 	:1 

191"At11

化柳租粉 

耐耀安裴魏黔熬赢霖的违备蠢 

采伐护路林按林木材积计算2立方米以下的 处采伐林木价值3倍罚款 

情节一般 

砍伐损坏公路花草等绿化种植物5平方米以下的可处1000 元“款 

管理机构责令补种，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采伐林 

. (黔：嘉 11蝶 (擎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违绪行为之二）， 

缪巍缪翼翼域翼 ' 

翼集裴 ()覆霖套露蓄盖 +磊 :-1js 	 thL* 

草等绿化种植物的。 

需伐护路林按林木材积计算2立方米「上5立方米「「处采伐林木价值4 倍罚款 
情节较重 

粟袋 .缪巍缪翼翼域翼 	粟袋：瓷‘“「“'”「「”“ " 5「”‘「 J110「「「「 1000「「 L3000「「 T41 

情节严重 

采伐护路林按林木材积计算5立方米以上的 处采伐林木价值5倍罚款 

砍伐、损坏公路花草等绿化种植物10平方米以上的 可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I'i 邵汾：(A E+3I 	*J Yi' 	I 	AE75TUk 4: 	(-) 	A ,) 

	

'1th 	*F527 

情节一般就黯筑控制「「设置塔变压器等设施1 处杆5 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tW 二  AF<JL 	 ::::：嘿：:::：。！5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置塔、变压器等设施1处以上 

h5000100007GAT 10000 	ii20000ATIj : 

‘荤鳌另 Ii 
要矍辙糕麟默咒簇馨或薯他可处20000 兀以上30000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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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28 
擅自在公路
上设置立体

交叉道口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办法》第三十五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
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在公路

上设置立体交叉道口的。 

情节轻微 
正在设置立体交叉道口，经责令停止后，立即自行纠
正，恢复公路原状，未造成路产损坏和其他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情节一般 立体交叉道口搭接宽度5米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立体交叉道口搭接宽度5米以上8米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立体交叉道口搭接宽度8米以上10米以下的 可处10000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擅自在公路上设置立体交叉道口，造成安全事故或者

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办法》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 

情节一般 

涂改公路标志、标线，经责令停止后及时停止违法行

为，未造成后果的 

可处10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29 涂改公路标
志、标线 

由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情节较重 

涂改公路标志、标线，破坏及影响其使用功能的 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 
涂改公路标志、标线的。 

情节严重 

涂改公路标志、标线，危害公路安全，造成他人人身

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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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 

} 

30 

｝物及其他设 

… 

情节轻微他设施，存在遮才当公路标志情况，经责令停止后，及

正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及其

时自行拆除，且没有造成后果的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在公路建筑《公路安全逞护条ffj 》第五十六条注熟轰型“ 

4害常一黔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处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及其 

～他设施遮档公路标志五分乙一阴 

可处2000元以下罚款 

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为人承担： （二）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 

嘿黔黔戴塔黔蒸翼翼暑情节较重霜姜黔魏翼黑罄登擎藐翼惶黯装可处2000 

睐「「”翼、翼黯窝少「‘「「‘衅“「「“情节严重碳凳魏掣黔矍缝翼以塑骂粼露霆可处5000 

冲「罐 I -  	载翼豁霆墟黔”嘿 -“… Ith2000O 「「 i1500005「T30 

在公路建筑 

控制区外修
建的建筑物 
～漏蔷裕裕 

物反其他设
楠女 7'1石导安个
黑奖’哥文王 视距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贡

令限期拆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 
窿渐；r满县路音理机构拆除，有关费用由违法行 
为人承担： （二）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

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 
尘黑祖冀墨端砧蒸犷 /_Ic2- Irs V ./JL&"411 aI~ H ’一一者刃帅寻女笙1UEIf'J 

情节轻微他设施，存在妨碍安全视距情况，经责令停止后，及

正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建筑物、地囱构筑物及共’ 

时自行拆除，且没有造成后果的 

一 
予以教育’不予处罚 

一 

」胃羽 月又他设施，轻微妨碍安全视距的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及其 石下力卜‘nnn干 I1下州奏分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及其 
情节较重篇云濡竺二雨云露姜圣顽距丽 

百「寿卜5000元以卜10000元以下罚款 

｝月 la, 三色 
情节严重件芡鹭建资堡裂凳竺坚凳霎还豁渭入拨篡翼鬓；蒸’弋 

他设施，严重妨碍安全视距，影口同公路〕任洲丁女笙日J 
可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盯卜罚款 

「灌‘躁蕊蕙黔“全视足巨造成他「「“"'"｛「 h30000 

尤、、饮：奎钳 *fiIF 夸卜修律的律筑物、地面构筑物及其｝ 

「「 L5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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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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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按
交

管
的

和
进

护

养

位
务

输
规
规
规
路

护
未
院

主
定
范
程
养

公

业
照
通
部
技
操
行
作

路

单
国
运
门

术

作
公
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养

护作业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其资质证

书。 

情节一般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

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但尚未造成

危害的 

可处10000元罚款 

情节较重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

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影响公路安

全畅通的 

可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

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造成一定危

害的 

可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

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造成他人人

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可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吊销资质证书 

32 
告
合
 
设

规
 

设

施

划
 
置
不

要
 
广
符
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办法》第五十二

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设置的广告设

施不符合规划要求的，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并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一般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范围
坪甲竺全叮手公J于‘甲皇犷仪：，一公尺处二二：竺a/vu -'.4J I C ～ 
以内设置独立固定式广告设施2处以下的 

ThI;nnn; j、J 下夕 9 委卜
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高速公

机构实 
'LI I 军 

施 

一一路管理 

情节较重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范围

以内设置独立固定式广告设施2处以上5处以下的 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置独立固定式广告设施2处 

以下的 

情节严重 

一一～：』J~~~～山～尸，．、r “ 	尸一声朴少几宁书‘立～;,4-rn 41.44- 庄飞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范围 
片：甲份之终毕讼竺’l几 _J觉 	万二五认 1-4、：.丫J/.广 .二4S‘岁 	～ 
以内设置独立固定式广告设施5处以上的，或者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置独立固定式广告设施2处 
可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以上5处以下的 

情节特别

严重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内设置独立固定式广告设施5处 --rhk 。！、n八八 - 二 hI I-qnn八n; I、J1?I线分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甲” vr J t,c-.,_Il ,"..-'u 	1-4『～ 11'.'.'“可处20000 ”」一卿坪若1. 职下丁’王刁、‘工L. 	_.,'4_11 
以上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罚II由裁量标准 

表二一般路政处罚部分 

序号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万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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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连肥 
建筑控制区
弃修建建筑 
献构玩物
理纽姿馨兹 
盛里暮靶 
设施侵入高 

速公路建筑
孩涵遥孤面 

]L I-J Li巍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办法》第五十三 

J~～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建笆物三竺笆御或设置可处10000 元以下罚款 

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高速公路建筑
簇生II答筑在藩瞿易扁一裕获骗茜暑诱曹其他证 

施，侵入高速公路建筑于里市'j.itPIIfl1、工五二只戈百翌 
夔制霆咎鬓咒瓢黯黑黔停器馨 '-4- 情节较重鬓箱毓箭靛嚣滋茹筐呈圣漏晶～～、一「」处1UOUU t一一～～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设置 石下寿卜1。。00-.以卜20000元以下罚款生穿是登 }T A工ZUUUU)L「 A「‘万 J私机垫实 

下范围的，  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并可 

～一””~ 
以死3万元以下的罚款。 ，比 - IE - 在高速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建签物车塑垫塑或设置 可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34 

	下范围 

一 
损坏、占用 

～勺1勺～ 

瓢鑫拳豪惶土交霞政焦晏霆编翼毒言警耀攫 

才户刁石、件法白；1. r-? .4-.村癸路管理办法》第三十六 《厂四月士肤目丫 '坦生不发个”公岭里砰竺竺代沈下止鱿 
条 在农村公路上以及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列
杏、．’汽竺只 L.:P一蕊名篇茗HF ’莽层公孤 -. -.石 
行为：（五）损坏、占用便民候车亭和港夕弯立肖了 	－ 

存另及5060元以下罚款，造成农村公路损坏的，依情节严重 I 

情节一般 

造成便民候车亭或港湾站损失1000元以下 

占用便民候车亭或港湾站1日以下的 

‘~*～ 
情节较重 
’一’～一 

造成便民候车亭或港湾站损失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的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FmJ 巨A,于右＝宣Et ，共酒青上1 R''卜只 H L1下的占用便民候车亭或港湾站1日以工-j口 L二人 r日习 

藻成便民候车亭或港湾站损失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一一…一一 T 
:r'J 

'I -I- 	., 

法承担赔偿责任。 占用便民候车亭或港湾站3日以上5日以下的 

情节特别 

严重 

；告 i 才W -4i 主*或港湾站损失5000元以上的

一 ～一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占用便民候车亭或港湾站5日以上的 

注；1、表中“以上”不包含本数， “以下”包含本数； 

2、本标准只对行政处罚进行规定，不涉及当事人承担的其他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3、行政处罚案件中有法定减轻、从轻、从重情节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裁量。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罚象由裁量标准 

表三超限运输处罚部分 

序号 霖羹 实施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车货总质
量超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七十六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

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

超限行驶的。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

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公路上
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 
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
元以下的罚款。 

3.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
规定》第四十三条 车辆违法超限运
输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根据违法行为
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按下列规
定给予处罚： （二）车货总质量超过

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八项

规定的限定标准，但未超过1000千克

的，予以警告；超过1000千克的，每

超1000千克罚款500元，最高不得超过 

30000元。 

车辆轴数 二轴车 二轴车 四轴车 五轴车 六轴及六轴以上车辆 / 

车
类
 、

、
、
、
＼
毓
砒
  

｝们
‘书
已
 
	

‘
、
龟
、
，
 

 

载货汽车 

置
车
 

接
  

L
轴
列

2
.列

中
挂

车

铰
车
 

载
 
汽

货
车
  

1
.
I
:

奋
操

醉

翔

2
.
4
$
3
.
 

 

轴
车
 
联
 

列
 
汽

置
列

一｝
｝
双
 
接
 
挂
车

中
车

靛

轴

，
铰
 
全

列
 

中置轴挂

车列车 
（第二、 

三轴双联

轴） 

载货汽车 

上．中置轴挂车

列车 

2．铰接列车 

（①第二、三

轴双联轴，第
四、五轴双联

轴；② 
第一、二轴双

联轴，第四、 

五轴双联轴） 
3．全挂汽车列

车 

铰接列车 
（第三、四 

、五轴三

联轴） 

轴
车
列
 
列

置
列

接
 
挂

中

车

铰
 
全
  

L
挂

2
.车

3
.车
 

车

车
 

动
 
动

置
‘

轴
 
接

引
单

挂
引
单
  

l
列
驱

轴

2
.‘
轴

3
.
(轴

挂
引
单
 
车
驱

)
车
驱

，
  

轴
牵
为
 
列
车

轴
列
车

轴

中
车

动

)
铰
牵
为
全
牵
为
 

 

/ 

情节轻微 

18000-
19000千
克（不含 

19000千
克） 

27000-
28000千
克（不
含28000 
千克） 

25000-
26000千
克（不

含26000 
千克） 

36000-
37000千
克（不含 

37000千
克） 

35000-
36000千
克（不含 

36000千
克） 

3 1000-
32000千
克（不含 

32000千
克） 

43000-44000 
千克（不含 

44000千克） 

42000-
43000千克 
（不含 
19000千
克） 

49000-
50000千
克（不含 
50000千
克） 

46000-47000 
千克（不含 
47000千克） 

瞥告 

情节一般
及以上 

19000千
克及以上 

28000千 

克及以 
上 

26000千 
克及以 

上 

37000千
克及以上 

36000千
克及以上 

32000千
克及以上 

44000千克及
以上 

43000千克
及以上 

50000千
克及以上 

47000千克及
以上 

每超1000千克罚款 

500元，最高不得超
过30000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表三超限运输处罚部分 

序号葬羹 实施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2
  

车货总体 

外廓尺寸 

超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七十六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

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

超限行驶的。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

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公路上

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 

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
元以下的罚款。 

3.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

规定》第四十三条 车辆违法超限运

输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根据违法行为

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按下列规

定给予处罚： 

（一）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

过4. 2米、总宽度未超过3米且总长度 

情节轻微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 2米，车货总宽度未超过3米，且车货总长度未超过20米。 处2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一般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 3米，车货总宽度未超过3. 2米，且车货总长度未超过22米。 处300元罚款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 4米，车货总宽度未超过3. 5米，且车货总长度未超过25米。 处500元罚款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 5米，车货总宽度未超过3. 75米，且车货总长度未超过28米。 处800元罚款 

情节较重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4. 5-4. 8米（不含4. 8米）: 	(2）车货总宽度 

3. 75-4米（不含4米）; 	(3）车货总长度：28-35米（不含35米）。 
处1000元罚款 

未超过20米的，可以处200元以下罚

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 5 
米、总宽度未超过3. 75米且总长度未

超过28米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

罚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 5 
米、总宽度超过3. 75米或者总长度超

过28米的，处1000元以E3000元以下

的罚款。 

情节严重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4. 8-5米（含5米）; 	(2）车货总宽度，4-6米（含6 

米）: 	(3）车货总长度：35-45米（含45米）。 
处2000元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5米以七； 	(2）车货急宽度 6米以匕； (3）车货 

总长度：45米以上。 

处3000元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行政处VJ 鑫 FI1裁量标准 

表三超限运输处罚部分 

序号葬羹｝ 实施依据 	｛ 
量化标准 

q
口
  

 
 
超
汽
 
限

车
 

车
使
渡
 
辆

用
船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第七十六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车辆 l 

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 l 

｝超限行驶的。 

} 	2、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 

…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公路上 

｛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 

｝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 

｝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一般 
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经责令停止后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事故或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

的 
处5000元以 F罚款 

情节较重 
良
 
使
 
用
 
汽
 
车
 
渡
 
船
 
经
 
责
 
令
 
停
 
止
 
后
 
未
 
及
 
时
 
停
 
止
 
违
 
法
 
行
 
为
 
但
 
未
 
造
 
成
 
安
 
全
 
事
 
故
 
或
 
他
 
人
 
人
 
身
 
损
 
害
 
财
 
产
 
损
 
失
 
等
 

车后
 
辆
果
 
超
的
 

处5000元以上100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车
 
辆
 
超
 
良
 
使
 
用
 
汽
 
车
 
渡
 
启
 
乐
 
经
 
责
 
令
 
停
 
止
 
后
 
停
 
止
 
违
 
法
 
行
 
为
 
但
 
己
 
造
 
成
 
安
 
全
 
事
 
故
 
或
 
他
 
人
 
人
 
身
 
损
 
害
 
财
 
产
 
损
 
失
 
等
 
后
 
果
 
的
 

…处10000元以上 
… 20000元以「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车
 
辆
 
超
 
良
 
使
 
用
 
汽
 
车
 
渡
 
船
 
经
 
责
 
令
 
停
 
止
 
后
 
未
 
停
 
止
 
违
 
法
 
行
 
为
 
造
 
成
 
安
 
全
 
事
 
故
 
或
 
他
 
人
 
人
 
身
 
损
 
害
 
财
 
产
 
损
 
失
 
等
 
后
 
果
 
的
 

…、2。0005Ah~ 

… 30000兀以卜刊款 

… 

4
  

、
限

辆
 
转
运
通
 

租
让

输
行
 

借

超
车

证
  

} 
！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五 

｝条第三款，租借、转让超限运输车辆 

｝通行证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没收超限 

｝运输车辆通行证，处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罚款。使用伪造、变造的超 

｝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由公路管理机 

｝构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 

｝行证 ’  处325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一般 

{ 

租借 转让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 未造成公路损坏 安全事故或者他人人身损害 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0
0
 

L
L
 
q
J
 

0
 
0
 
0
 

 
处
一
兀
 
功
以
 
元

罚
 
以

款
 

情节较重 租借、转让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造成公路损坏、安全事故或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处3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 

；
口
 

使用伪造 

、变造的

超限运输

车辆通行

证 

｝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五 
｝条第三款，租借、转让超限运输车辆 

｝通行证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没收超限 

｝运输车辆通行证，处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罚款。使用伪造、变造的超

！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由公路管理机

！构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 

｝行证 ’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一般 使用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未造成公路损坏、安全事故或者他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后果的 
处5000元以上100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 
…一一一．一 	L一一．，一～ ,'..a..~, 	rn_I. -.'.-Sr 4- A* r rn Al． 

使用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j直成公路顶环、女笙争石又马兄省他人人牙寸贝舍、烟广j贝大吞):i禾L1J 
处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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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超限运输处罚部分 

『
匕
 

序号霖羹 实施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特殊处罚

幅度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七

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强制拖离或

者扣留车辆，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

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

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 

（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

检测的。 

L 采取短途驳载、遮挡车牌、反锁车门、弃车逃跑、绕道行驶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的，每次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2．采取故意堵塞流动或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每次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3．采取强行冲卡、集团冲卡、聚众闹事、破坏设施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每次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生车辆还存在违法超限的，上述的特殊处罚数额与车辆超限处罚数额不累计计算，可按应处罚数额最高档进行处罚。 

自由裁量 

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3．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实际处罚金额在应处罚金额的14 

作出罚款额低于应处罚金额的处罚决定的，必须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1．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二十七条的规定，有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之一： 

2．各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实施自由裁量后实际处罚金额原则上不得低于应处罚金额的50 

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审批。高速公路审批权限由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机构确定。 

（一）己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 

％以上（含70%）的，由县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审批；实际处罚金额在应处罚金额的50%（含50%）以上的，由市级交 

4．各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实施自由裁量权时，对实际处罚金额在i4i c 元及以上的处罚应集体讨论决定，并做好记录。 

注： 
1．上述车货总质量规定的限定标准的认定，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二轴组按照二个轴计算，三轴组按照三个轴计算； 

;;；陈褐茹万主瑙蕴犷兰福组试岌革在牢薪圣在军的车轴每侧轮胎按照双轮胎计算，若每轴每侧轮胎为单轮胎，限定标准减少3000千克，但安装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加宽轮胎的除外 

(3）车辆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应超过各车轴最大允许轴荷之和： 

(4）拖拉机、农用车、低速货车，以行驶证核定的总质量为限定标准； 
之；；蒋攀认荤岁在军岌蔫荤茹军；i廓蔑寻厂辐着岌质蛋i施沂(GB1589）规定的冷藏车、迄车列车、安装空气悬架的车辆，以及专用作业车’不认定为超限运输车辆。 

2 车货总长度、宽度、 高度分别符合不同处罚档次时，不累计计算处罚数额，可按最高恺姿行处外 

3 车责息体夕卜廓尺寸超限和车货总质量超限作为两种不同情形的违法行为，应当累计计算罚款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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